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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召开本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会议的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 10月 13日（星期二）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 10月 13日（星期二）。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13 日 9:15� ~� 9:

25、9:30� ~� 11:30和 13:00� ~�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10月 13日 9:15� ~�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路 9号东江环保大楼 11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谭侃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股东代表共 16 人，代表股份 295,038,177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 33.5550%。 其中出席的 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15人，代表股份 281,491,018股，占本公司 A股股份
总数的 41.448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 人， 代表股份 78,617,658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8.9413%）；出席本次会议的 H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1 人，代表股份为 13,547,159 股，占本公司 H 股股份
总数的 6.7689%。出席本次会议除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5%以上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其股东代表（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11 人， 代表股份 17,987,176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0457%。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长谭侃先生主持， 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签署《金融服务协议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86,853,93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2.3292%；
反对 7,215,9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7.670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771,23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828%；
反对 7,215,9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1172%；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 200,968,294 股不计入上述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2、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294,967,32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760%；

反对 70,85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240%；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7,916,3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61%；
反对 70,85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39%；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关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律师见

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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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 1月 1日—2020年 9月 30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下降 □同向上升 □扭亏为盈 □亏损
（1）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9�月 30�日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1500万元—2100万元 盈利：9122.7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76.98%—83.5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029元 /股—0.04元 /股 盈利：0.175元 /股

（2）2020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9�月 30�日
项 目 2020年 7月 1日至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450万元—650万元
盈利：770.13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15.6%—41.5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009元 /股—0.013元 /股 盈利：0.015元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同比同向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1、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下游产业复工缓慢、开工不足、需求减少，产品售价下跌，且物流运

输受阻，导致主营业务利润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
2、因产品售价降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增加；
3、证券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 412万元，股权投资处置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 3200万元（属于非

经常性损益）；
4、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2020 年第三季度，公司多措并举抓生产经营，整体情况持续好转

提升，但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仍有较大幅度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公司 2020年前三季度业绩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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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方金融控股
(香港)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非公开发行

美元债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Orient� HongSheng� Limited
本次担保金额：1.72亿美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0年 3月 27日，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20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并提交公司于 2020年 5月 15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获得通过。 根据该议案，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其直接和间接持股的全资子公司（包括资产
负债率超过 70%）提供融资类担保；担保额度为授权期限内新增对外担保总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20%，以及单笔担保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授权期限自 2019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至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担保类型包括保证担保、抵
押担保、质押担保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担保类型。 同时，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公司董
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上述担保所涉及的文本签署，以及履行相关监管机构审批、备案
等手续以及其他一切相关事宜。

根据上述授权，2020年 10月 13日，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东方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方金控”）全资子公司Orient� HongSheng� Limited发行 1.60亿美元债券，东方金控作为担保人为其
提供全额本息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Orient� HongSheng� Limited
2、注册地点：3rd� Floor，J&C� Building,� Road� Towa,�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VG1110
3、成立时间：2014年 10月 10日
4、注册资本：1美元

5、经营范围：债务融资、债券发行等特殊目的。
6、财务情况：
根据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被担保人Orient� HongSheng� Limited 资产总额

为 1,568.97万港元，负债总额为 0，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流动负债总额为 0，资产净额为 1,568.97 万
港元；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被担保人实现营业收入为 4.81万港元，净利润为 4.81万
港元。

根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被担保人 Orient� HongSheng� Limited 资产总
额为 1,598.53万港元，负债总额为 0，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流动负债总额为 0，资产净额为 1,598.53
万港元；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被担保人实现营业收入为 29.56 万港元， 净利润为
29.56万港元。

7、被担保人为公司间接持股的境外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根据东方金控与本次美元债券发行认购方等相关方签署的协议， 东方金控为 Orient� HongSheng�

Limited 发行金额 1.60 亿美元、到期日为 2023 年 10 月 13 日、票面利率为 2.40%的美元债券提供本息
保证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2020年 3月 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20 年度对外担

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20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 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告编号：
2020-021）。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单笔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
授权期限内新增对外担保总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
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06.33 亿元， 占公司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人民币 539.66亿元（按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数计算，下同）的比例为 19.70%。

本次东方金控为其下属全资子公司Orient� HongSheng� Limited发行到期日为 2023 年 10 月 13 日
的美元债券本息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1.72亿美元（按 2020年 9月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6.8101折算，
该项担保金额折人民币 11.68 亿元）， 该笔担保发生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18.01亿元，占公司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1.8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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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利息到期兑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0月 9日发行 2019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19 中联

重科MTN001，债券代码：101901336），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25亿元，期限为 3+2 年，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发行利率为 3.75%，债券到期前按年付息。

本公司已于 2020年 10月 12日兑付上述中期票据利息，合计人民币：93,750,000.00 元。 本期中期
票据兑付公告详见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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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至 9 月新签合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 年 1 月至 9 月，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新签合同总额约为人民币
5,024.54亿元，同比增长 30.19%。 前述新签合同总额中，国内新签合同额约为人民币 3,703.16 亿元，同
比增长 31.36%；国外新签合同额折合人民币约为 1,321.38 亿元，同比增长 27%。 国内外水利电力业务
新签合同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1,826.55亿元。

9月，公司中标合同金额在人民币 5亿元以上的单个项目有：
单位：人民币 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1 广东省西江干流治理工程（云浮段） 5.06

2 陕西省泾河新城泾河防洪暨生态治理工程（防洪工程二期、堤防边坡修复工程）I(北岸） 6.50

3 陕西省西安市护城河及环城公园（西门 -北门 -东门）综合改造工程（一期）PPP项目 9.40

9月，公司新签合同金额在人民币 5亿元以上的单个项目有：
单位：人民币 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1 河北省衡水市主城区水系生态修复工程 -班曹店排干施工区段施工 6.04

2 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银南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一期）PPP 10.43

3 陕西省全域治水·长安区河道综合治理、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工程 EPC标 27.65

4 四川省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大坝及溢洪道工程施工合同文件 11.03

5 安徽省长九（神山）灰岩矿项目生产运营合同 31.66

6 大唐浙江象山长大涂 300MW滩涂光伏项目 5.34

7 云南省嵩明北互通至国道 213等三条连接线工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 13.91

8 安徽省南陵县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 PPP项目 16.13

9 陕西省易俗文化街区有机更新项目工程总承包（EPC) 9.34

10 广东省中国新基建产业园（博思格地块）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26.62

11 波兰 E75铁路奇热夫至比亚韦斯托克段项目 36.79

12 巴西圣保罗地铁 2号线项目标段 3/4/5二阶段合同 16.69

13 国家电投几内亚铝业开发项目铝土矿开采总承包 I标段 7.10

14 马来西亚白金高架高速公路项目 35.92

15 尼泊尔提拉 1水电站项目 41.58

16 尼泊尔提拉 2水电站项目 41.14

17 越南茶荣 V1-2�48MW海上风电项目 5.93

18 越南禄宁 1期、2期、3期 550MW 光伏发电项目群 22.63

以上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股票简称：瀚蓝环境 股票代码：600323� � � � � � � � � � � � �编号：临 2020-060
债券简称：16瀚蓝 01� � � � � � � �债券代码：136797
转债简称：瀚蓝转债 转债代码：110069
转股简称：瀚蓝转股 转股代码：190069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第九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发行了 2020年度第九期超短期融资券，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九期超短期融资券
债券简称 20瀚蓝 SCP009 债券代码 012003475
债券期限 88日 计息方式 固定利率，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起息日 2020年 10月 12日 兑付日 2021年 01月 08日
计划发行总额 5.6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60亿元
发行利率 2.15% 发行价格 100元 /百元面值
主承销商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http://www.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http://www.shclearing.com刊登。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2992� � � � � � � �证券简称：宝明科技 公告编号：2020-032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 1月 1日 -2020年 9月 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2020年前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2020年 1月 1日 -2020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_5,100_万元–_5,300万元
盈利：12,202.84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_58.21_%�-�_56.57_%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_0.4589元 /股–_0.4769_元 /股 盈利：_1.1795_元 /股

（2））2020年第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2020年 7月 1日 -2020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 500万元–_650�万元
盈利：_4,944.22_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89.89_%�-�_86.85_%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395元 /股–_0.0514元 /股 盈利：_0.4779_元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受新冠疫情影响，前三季度销售收入与上年同期对比下滑较大，本期预计业绩比上年同期有

显著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详

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2614� � � � � � � � � �股票简称：奥佳华 公告编号：2020-81号
债券代码：128097� � � � � � � � � �债券简称：奥佳转债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614� � � � �股票简称：奥佳华
债券代码：128097� � � � �债券简称：奥佳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 10.69元 /股
转股日期：2020年 9月 2日至 2026年 2月 25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

规定，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0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上市发行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966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5 日公开发行

了 1,2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120,000.00万元。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向
公司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
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认购不足 120,000.00万元的
部分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同意，公司 12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 3月 18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交

易，债券简称“奥佳转债”，债券代码“128097”。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0年 5月，公司实施 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 元

（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奥佳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奥佳转债”转股价格为 10.89元 /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 10.69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年 5月 2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相关公告。

（四）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规定，本

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
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 2020年 9月 2日至 2026年 2月 25日。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0 年第三季度，“奥佳转债” 因转股减少 584,531,900.00 元（5,845,319 张）， 转股数量为

54,619,411 股；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奥佳转债” 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615,468,100.00 元（6,154,681
张）。 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股增加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225,805,093 40.23% 225,805,093 36.66%
高管锁定股 225,800,093 40.23% 225,800,093 36.66%
股权激励限售股 5,000.00 0.00% 5,000.00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35,447,407 59.77% 54,619,411 390,066,818 63.34%
三、总股本 561,252,500 100.00% 54,619,411 615,871,911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奥佳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 请查阅 2020 年 2 月 21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592-3795739
传真：0592-3795724
四、备查文件
1、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

表；
2、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奥佳转债”股本结

构表。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0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2289� � � � � � � � � � �证券简称：ST宇顺 公告编号：2020-044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和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候选人饶艳超女士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和《独立董
事提名人声明》，经事后审核，发现上述文件的描述有误，现予以更正：

一、《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原内容为：三十六、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 是 □ 否
现更正后内容为：三十六、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除宇顺电子外，本人目前担任 7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其中上市公司 4 家，其余 3
家均为非上市公司。 非上市公司的会议及履职任务较为简易，无需花费较多时间承担其履职责任。 因
此本人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公司独立董事的职责。

二、《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原内容为：三十六、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
√ 是 □ 否
现更正后内容为：三十六、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除本公司外，被提名人目前担任 7 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其中上市公司 4 家，其

余 3家均为非上市公司。 非上市公司的会议及履职任务较为简易， 无需花费较多时间承担其履职责
任。且被提名人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及任职经验，能够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公司独立
董事的职责。

除上述更正外，原文件中其他内容保持不变，更正后的关于独立董事候选人饶艳超女士的《独立
董事候选人声明》 和《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